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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陳述理由陳述理由陳述理由陳述  

 

公 務 人 員 公 積 金 制 度公 務 人 員 公 積 金 制 度公 務 人 員 公 積 金 制 度公 務 人 員 公 積 金 制 度  

（（（（ 法 案法 案法 案法 案 ））））  

 

 

1.  本 法 案 建 議 為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公 務 人 員 設 立 一 項 新 的 退 休 制 度 ―― 

公 務 人 員 公 積 金 制 度 ， 其 主 要 目 的 為 ：  

I.  向 與 公 共 部 門 有 勞 動 關 係 的 所 有 工 作 人 員 提 供 退 休 保 障 ；  

II.  向 工 作 人 員 提 供 一 個 更 具 彈 性 的 退 休 制 度 ；  

III.  為 政 府 的 人 才 流 通 創 造 更 有 利 的 條 件 ；  

IV.  消 除 現 行 退 休 及 撫 卹 制 度 對 政 府 財 政 負 擔 造 成 的 不 確 定 因 素。 

 

2.  公 積 金 制 度 屬 於 一 種 確 定 供 款 計 劃，預 先 設 定 供 款 率，所 得 回 報 多 寡

則 視 乎 個 人 及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累 積 供 款 以 及 投 資 回 報 的 表 現 而 定。 

 

3.  公 務 人 員 公 積 金 制 度 法 案 分 為 四 部 分：第 一 章 “ 一 般 規 定 ”；第 二 章

“ 公 積 金 制 度 ” ； 第 三 章 “ 過 渡 規 定 ” ； 第 四 章 “ 最 後 規 定 ” 。  

 

4.  公 積 金 制 度公 積 金 制 度公 積 金 制 度公 積 金 制 度 （（（（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章章章章 ）：）：）：）：  

4.1 現 行 的 退 休 及 撫 卹 制 度 適 用 於 公 共 部 門 以 確 定 委 任、臨 時 委 任 、

定 期 委 任 或 編 制 外 合 同 方 式 任 用 的 工 作 人 員，但 未 涵 蓋 以 散 位 及 個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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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 動 合 同 方 式 聘 任 的 工 作 人 員。本 法 案 建 議 為 公 務 人 員 設 立 一 涵 蓋 範

圍 更 廣 泛 的 公 積 金 制 度，它 不 但 適 用 於 以 確 定 委 任、臨 時 委 任、定 期

委 任 或 編 制 外 合 同 方 式 任 用 的 工 作 人 員，而 且 還 適 用 於 以 散 位 合 同 或

個 人 勞 動 合 同 方 式 聘 任 的 工 作 人 員 （ 第 三 條 ）。  

4.2 法 案 建 議 公 積 金 制 度 的 供 款 率 為 21%， 分 別 由 供 款 人 承 擔 7%，

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則 承 擔 14%，並 以 供 款 人 的 每 月 薪 酬 加 公 積 金 供 款 時

間 奬 金 作 為 供 款 基 礎 ， 但 薪 酬 須 以 公 職 薪 俸 表 所 訂 最 高 金 額 為 上 限

（ 第 五 條 ）。  

4.3 公 積 金 制 度 為 每 名 供 款 人 設 立 兩 個 帳 戶 ， 分 別 為 “ 個 人 供 款 帳

戶 ” 及 “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供 款 帳 戶 ”，前 者 用 於 記 錄 個 人 供 款，後 者

用 於 記 錄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供 款。“ 個 人 供 款 帳 戶 ” 及 “ 澳 門 特 別 行 政

區 供 款 帳 戶 ” 的 供 款 將 用 於 投 資。投 資 選 擇 包 括 由 獨 立 基 金 經 理 管 理

的 一 系 列 不 同 風 險 程 度 的 投 資 基 金 。 供 款 人 每 年 均 可 改 變 其 投 資 選

擇，投 資 所 得 將 累 積 於 上 述 帳 戶 內，而 供 款 人 將 定 期 獲 提 供 關 於 基 金

運 用 及 帳 戶 累 積 金 額 結 餘 的 資 料 （ 第 十 一 條 及 第 十 二 條 ）。  

4.4 公 積 金 制 度 建 議 設 立 供 款 時 間 獎 金，供 款 時 間 每 滿 5 年，供 款 人

即 可 取 得 一 份 供 款 時 間 獎 金，其 金 額 相 當 於 現 時 年 資 獎 金 的 金 額（ 第

九 條 ）。  

4.5 供 款 人 離 職 時 ， 註 銷 其 於 公 積 金 制 度 內 的 登 記 ， 並 開 始 結 算 程

序 。 “ 個 人 供 款 帳 戶 ” 的 結 餘 （ 包 括 投 資 回 報 ）， 由 於 屬 個 人 儲 蓄 ，

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 歸 屬 比 率 皆 為 100%。 “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供 款 帳 戶 ”

的 結 餘 （ 包 括 投 資 回 報 ），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， 歸 屬 比 率 按 供 款 時 間 遞 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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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參 閱 法 案 附 表 一 ）， 但 在 某 些 特 別 情 況 下 ， 歸 屬 比 率 有 特 別 處 理 ，

如 供 款 人 因 可 歸 責 於 其 本 人 的 事 實 而 被 公 共 行 政 當 局 以 合 理 理 由 解

僱，又 或 因 撤 職 處 分 或 工 作 表 現 評 核 結 果 而 終 止 擔 任 職 務，不 可 取 得

“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供 款 帳 戶 ” 的 任 何 結 餘 ， 但 供 款 時 間 不 少 於 15 年

者，可 取 得 “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供 款 帳 戶 ” 結 餘 中 按 上 述 附 表 一 所 定 比

率 計 得 的 款 額 的 一 半。不 論 供 款 時 間 長 短，如 基 於 下 列 原 因 而 引 致 供

款 人 長 期 絕 對 無 擔 任 職 務 的 能 力 或 死 亡，供 款 人 可 取 得 “ 澳 門 特 別 行

政 區 供 款 帳 戶 ” 全 數 結 餘 ：  

I.  在 職 時 意 外 ；  

II.  擔 任 職 務 時 且 因 擔 任 職 務 而 患 病 ；  

III.  作 出 人 道 行 為 或 為 社 會 奉 獻 。  

此 外 ， 如 供 款 人 經 健 康 檢 查 委 員 會 宣 告 為 長 期 絕 對 無 擔 任 職 務 的 能

力 ， 又 或 基 於 其 他 原 因 而 死 亡 ， 亦 可 取 得 “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供 款 帳

戶 ” 全 數 結 餘 （ 第 十 三 條 及 第 十 四 條 ）。  

4.6 法 案 還 建 議 如 供 款 人 因 在 職 意 外、擔 任 職 務 時 且 因 擔 任 職 務 而 患

病，又 或 因 作 出 人 道 行 為 或 為 社 會 奉 獻 而 引 致 長 期 絕 對 無 擔 任 職 務 的

能 力 或 死 亡，有 權 選 擇 收 取 現 行 退 休 及 撫 卹 制 度 所 規 範 的 退 休 金 或 撫

卹 金 ， 以 代 替 收 取 公 積 金 制 度 所 給 予 的 權 利 （ 第 十 八 條 ）。  

4.7 原 則 上，加 入 公 積 金 制 度 的 工 作 人 員 在 離 職 後 不 再 享 有 現 時 退 休

人 士 所 享 有 的 福 利 （ 例 如 家 庭 津 貼 、 房 屋 津 貼 等 ）， 但 考 慮 到 某 些 福

利 的 性 質 及 重 要 性，本 法 案 建 議 在 某 些 情 況 下，離 職 供 款 人 可 保 留 其

取 得 衛 生 護 理 的 權 利 ， 並 可 繼 續 租 住 政 府 房 屋 （ 第 十 九 條 及 第 二 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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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）。  

4.8 為 加 強 紀 律 部 隊 的 穩 定 性，法 案 建 議 為 該 等 人 員 增 設 長 期 服 務 獎

勵 金。紀 律 部 隊 人 員（ 包 括 保 安 部 隊 軍 事 化 人 員、刑 事 偵 查 員、助 理

刑 事 偵 查 員 、 監 獄 監 管 人 員 及 海 關 關 員 ）， 如 在 離 職 日 ， 具 備 紀 律 部

隊 人 員 身 份 的 情 況 下 供 款 不 少 於 25 年 及 年 滿 50 歲 ， 且 非 因 撤 職 處

分 而 離 職 者 ， 可 取 得 一 項 長 期 服 務 獎 勵 金 （ 第 二 十 一 條 ）。  

 

5.  過 渡 規 定過 渡 規 定過 渡 規 定過 渡 規 定 （（（（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章章章章 ）：）：）：）：  

5.1 轉 制轉 制轉 制轉 制 （（（（ 第 二 節第 二 節第 二 節第 二 節 ））））  

5.1.1 公 積 金 制 度 僅 適 用 於 新 入 職 的 工 作 人 員， 但 為 同 時 保 障 現 行 退

休 及 撫 卹 制 度 供 款 人 的 既 有 權 利 與 選 擇 轉 入 公 積 金 制 度 的 自 由，亦 容

許 現 時 退 休 及 撫 卹 制 度 供 款 人 選 擇 轉 入 公 積 金 制 度 。  

5.1.2 選 擇 轉 入 公 積 金 制 度 的 退 休 及 撫 卹 制 度 供 款 人， 可 將 他 們 所 擁

有 的 為 退 休 及 撫 卹 效 力 而 計 算 的 服 務 時 間 ， 按 一 公 式 轉 化 為 移 轉 價

值。移 轉 價 值 成 為 公 積 金 制 度 的 累 計 供 款，其 中 三 分 之 一 記 錄 入 “ 個

人 供 款 帳 戶 ” ， 三 分 之 二 記 錄 入 “ 過 渡 供 款 帳 戶 ” （ 第 二 十 八 條 ）。  

5.1.3 本 法 案 建 議 為 轉 入 公 積 金 制 度 的 退 休 及 撫 卹 制 度 供 款 人 設 立 一

為 期 5 年 的 過 渡 期 間；在 過 渡 期 間，將 為 每 名 供 款 人 設 立 三 個 帳 戶 ： 

I.“ 個 人 供 款 帳 戶 ” ： 用 於 記 錄 三 分 之 一 的 移 轉 價 值 及 在 公 積 金 制

度 下 的 供 款 人 個 人 供 款 ；  

II.“ 過 渡 供 款 帳 戶 ” ： 用 於 記 錄 三 分 之 二 的 移 轉 價 值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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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“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供 款 帳 戶 ” ： 用 於 記 錄 在 公 積 金 制 度 下 的 澳

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供 款，以 及 在 過 渡 期 結 束 後 源 自 “ 過 渡 供 款 帳 戶 ” 的

款 項 。  

如 供 款 人 在 過 渡 期 內 離 職 ， 在 一 般 情 況 中 ， 可 取 得 ：  

I.  “ 過 渡 供 款 帳 戶 ” 在 結 算 日 的 結 餘 中 按 法 案 附 表 一 及 附 表 三 所

定 比 率 計 得 的 款 額 ；  

II.  “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供 款 帳 戶 ” 在 結 算 日 的 結 餘 中 按 法 案 附 表 一

所 定 比 率 計 得 的 款 額 （ 第 三 十 條 ）。  

“ 個 人 供 款 帳 戶 ” 不 受 過 渡 期 制 度 限 制，供 款 人 離 職 時，可 提 取 其

“ 個 人 供 款 帳 戶 ” 在 結 算 日 的 全 部 結 餘 。  

5.1.4 獲 准 轉 制 的 供 款 人 在 現 行 退 休 及 撫 卹 制 度 的 服 務 時 間 轉 化 為 在

公 積 金 制 度 下 的 供 款 時 間，而 在 退 休 及 撫 卹 制 度 下 的 年 資 獎 金 則 轉 化

成 公 積 金 供 款 時 間 獎 金 （ 第 二 十 七 條 ）。  

5.1.5 獲 准 轉 制 的 供 款 人 在 公 積 金 制 度 的 供 款 率 維 持 為 10%， 而 澳 門

特 別 行 政 區 的 供 款 率 則 維 持 為 20%（ 第 二 十 九 條 ）。  

5.2 離 職 金 錢 補 償離 職 金 錢 補 償離 職 金 錢 補 償離 職 金 錢 補 償 （（（（ 第第第第 三 節三 節三 節三 節 ））））  

5.2.1 在 公 積 金 制 度 生 效 後，現 行 退 休 及 撫 卹 制 度 的 供 款 人 可 選 擇 收 取

金 錢 補 償 而 離 職 。 本 法 案 建 議 ， 以 臨 時 委 任 、 確 定 委 任 或 以 編 制 內 散

位 方 式 任 用 的 退 休 及 撫 卹 制 度 供 款 人，如 擁 有 為 退 休 及 撫 卹 效 力 而 計

算 的 服 務 時 間 不 少 於 15 年 但 不 多 於 29 年 者 ， 在 指 定 期 限 內 ， 可 申 請

透 過 一 次 性 收 取 金 錢 補 償 脫 離 公 職 。 然 而 ， 政 府 可 以 財 政 或 人 員 管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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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策 所 需 ， 又 或 對 公 共 部 門 的 工 作 造 成 影 響 為 由 ， 不 批 准 申 請 （ 第 三

十 三 條 、 第 三 十 五 條 及 第 三 十 六 條 ）。  

5.2.2 收 取 金 錢 補 償 而 離 職 的 供 款 人 即 時 與 有 關 公 共 部 門 解 除 聯 繫 ，

其 於 退 休 及 撫 卹 制 度 的 登 記 亦 自 動 註 銷 ， 且 不 得 再 在 該 制 度 重 新 登

記，而 用 作 計 算 金 錢 補 償 的 服 務 時 間，不 再 產 生 任 何 法 律 效 力。此 外 ，

有 關 工 作 人 員 亦 不 得 加 入 公 積 金 制 度 或 其 他 公 共 部 門 自 行 設 立 的 退

休 保 障 制 度 （ 第 三 十 四 條 ）。  

6.  最 後 規 定最 後 規 定最 後 規 定最 後 規 定 （（（（ 第 四 章第 四 章第 四 章第 四 章 ））））：：：：  

6.1 法 案 建 議 由 現 行 退 休 及 撫 卹 制 度 轉 入 以 及 新 加 入 公 積 金 制 度 的

供 款 人，可 申 請 確 認 其 於 本 法 律 生 效 前 在 本 澳 各 公 共 部 門 連 續 或 間 斷

提 供 服 務 的 所 有 時 間，只 要 在 該 等 服 務 期 間 內，未 曾 向 退 休 及 撫 卹 制

度 作 出 供 款。獲 確 認 的 服 務 時 間 可 用 作 計 算 供 款 人 於 公 積 金 制 度 的 累

計 時 間 ， 但 不 得 用 作 計 算 取 得 供 款 時 間 獎 金 所 需 的 時 間 （ 第 三 十

七 條 ）。  

6.2 本 法 律 生 效 後 始 按 編 制 外 散 位 合 同 制 度 任 用 的 工 人 及 助 理 人 員 不

適 用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第 25/96/M 號 法 令 。 然 而 ， 該 法 令 繼 續 適 用 於 在 本

法 律 生 效 日 在 職 且 加 入 公 積 金 制 度 的 散 位 工 人 及 助 理 人 員， 但 僅 計 算

其 於 加 入 公 積 金 制 度 前 以 該 身 份 提 供 的 服 務 時 間 （ 第 四 十 條 ）。  

 


